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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根据《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下达2024年第二批东莞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文件要求，东莞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东莞市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东莞市社会组织总会等共同承担了2024年东莞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指南》。
二、编制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在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意见》还指出，社会组织管理要“从‘多不多’、‘快不快’向‘稳不稳’、‘好不好’转变”“有计划有重点地扶持一批品牌性社会组织”等，明确将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作为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方向之一。对此，民政部《“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更是提出了明确指引，指出要“加强品牌研究，引导社会组织依据章程、业务范围和自身专长优势，开展专业化、差异化、个性化特色服务，形成更多有竞争力的服务品牌”。广东省民政厅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行动部署以及有关文件上也明确指出了要加强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品牌项目。
为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上海市、深圳市、广州市等地相继推出社会组织品牌项目相关活动，旨在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升社会组织的品牌意识和专业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品牌项目的典型示范作用，引导更多社会组织立足长远、优质发展。
截至目前，东莞市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共4342家，在东莞市民政局以及有关部门的培育扶持下，全市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得到一定提升，并逐步在经济建设、社会组织、乡村振兴、民生兜底等方面开发出服务项目。但我市社会组织对服务项目的品牌建设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品牌意识薄弱、品牌建设资源匮乏、品牌影响力有限。为进一步提升我市社会组织的品牌意识和服务能力，加强社会组织对服务项目的品牌建设意识，在东莞市民政局和东莞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指导下，开展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标准化工作，推进社会组织品牌建设更系统、规范和有效地进行。
综合上述因素考虑，东莞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提出制定《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指南》地方标准，为推动我市社会组织品牌项目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助推东莞民政工作标准化建设。
三、编制原则
（一）规范合理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的格式编写。从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工作全局出发，综合考虑我市实际要求进行编制，内容合理，具有我市特色，满足我市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的需求。
（二） 协调一致
本文件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贯彻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与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相关标准协调一致、衔接配套，符合我国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需要。
（三）科学先进
本文件参照国内外先进国家或地区政府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的先进经验成果，文件内容符合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的要求，体现先进的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水平。
（四）实用可行
以我市社会组织建设品牌项目需关注内容为基础，在操作上实际可行，能够真正作为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的依据，便于实施与改进。
四、编制思路
秉持规范合理、协调一致、科学先进、实用可行的原则，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规范为指导，以我市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实际水平及工作实践为基础，参照国内外先进国家或地区政府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的先进经验成果，结合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的发展趋势，制定符合我市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现状和实际、先进合理、可操作性与实用性强的标准化文件。
主要参考以下文件：
（一）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部门规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 《“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民发[2021]78号）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二）标准、规范
[bookmark: _Hlt388344926][1] GB/T 38372-2020  企业品牌培育指南
[2] GB/T 39904-2021  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
[3] DB4403/T 15-2019  品牌培育指南
五、编制过程
（一）组建标准起草组，编制工作方案，收集文献资料
2024年10月，东莞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东莞市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东莞市社会组织总会等共同组建了标准起草组，广泛收集基础资料，编制标准研制工作方案。
标准起草组广泛收集分析社会组织品牌项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章制度、标准规范、论文、研究报告，以及国内外研究和实践进展等资料。掌握国内外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状况，了解国家和各省市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标准制修订进展。
（二）开展实地调研
2025年2月至5月，为深入了解我市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现状及工作实践，找准我市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工作需求，保障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指南地方标准制定工作顺利开展，标准起草组对东莞市女企业家联合会、东莞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石龙家健青少年成长教育资源中心等多家单位及机构对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工作进行了实地调研。
 调研内容涵盖了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的项目选择、品牌管理、品牌传播、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和信用、品牌影响力等，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有关工作意见和建议。
通过调研，摸清了当前我市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的范围、建设内容和要求、品牌项目评估工作需求等，掌握了我市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发展趋势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制定科学系统、协调优化、便于操作、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指南》标准提供了基础支撑材料。
（三）编制标准初稿
[bookmark: _GoBack]2025年6月，标准起草组在资料收集分析和实地调研的工作基础上，提出了标准的框架，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形成了标准初稿。
（四）开展研讨，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5年7月，东莞市社会组织事务中心组织各有关单位和标准起草组对标准初稿内容进行研讨，共整理收集49条修改意见，标准起草组根据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五）广泛征求意见
2025年7月X日，发文向各有关单位公开征求意见，为期30日。
六、主要内容说明
（一）文件的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东莞市行政区域内社会组织品牌项目的建设与评估工作。
（二）文件的属性
本文件为建设指南，综合其使用目的，本文件为推荐性标准。
（三）有关条款的说明
本文件主要从术语和定义、品牌项目选择、建设内容和要求、品牌项目评估等方面对社会组织品牌项目建设进行了规定。
1、范围
本章节介绍了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文件所适用的领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界定了本文件的术语和定义。
4、品牌项目选择
本章节主要对社会组织品牌项目的选择进行了规定。
5、建设内容和要求
本章节主要对品牌项目建设的品牌管理、品牌传播、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和信用、品牌影响力5个方面进行了规定。
6、品牌项目评估
本章节主要对品牌项目评估进行了规定，设计了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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